
关于完善杂交水稻制种保险体系的思考
建湖县种子管理站  滕春林
摘  要：简要剖析我地两系杂交水稻制种风险，客观分析对当前制种政策性保险运行中存在的问题，提出了完善保险体系的建议。建议建立大灾风险分散机制，合理分担风险、规避风险、降低风险，提高保险的运行效率，切实保护种农的合法权益，有效保护种子生产基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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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所周知，农业生产是露天工厂，受自然灾害、气候变化影响较大。而杂交水稻制种对温、光、水等生态条件要求高，特别是两系法制种，需特定的气候条件，存在很大的生产风险。建湖县是国家级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，也是两系制种的优势区域，常年制种面积2670 hm²以上，近几年来相继遇到了高温、低温寡照、连阴雨等自然灾害，造成大面积减产减收，严重挫伤了种农的生产积极性，制种安全问题已严重制约着基地和产业健康持续发展。在加强种子及生产技术研究和创新，控制制种风险的同时，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杂交水稻制种保险体系，以化解生产风险、保护农民利益、保护制种基地。
1、本地制种主要的灾害及生产风险剖析

1.1自然灾害种类及影响

我县地处长江中下游里下河地区，属暖温带湿润和半湿润的季风气候。制种期间可能会遇到的自然灾害主要有：由水分因子引起的旱灾、洪灾、涝灾、湿害、雹害；由温度因子引起的低温冷害、高温热害；由风引起的风害；由光照引起的寡日照；由气象因子综合作用引起的冷雨、连阴雨天气等，以及病虫害和其它特殊自然灾害。这些气象灾害对种子生产都会带来一定的危害，旱灾、洪灾、涝灾、雹害、台风等对制种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；低温、冷雨、寡日照极易造成不育系育性转换；低温、高温、连阴雨、寡日照等容易导致父母本花期和花时不遇；台风、连阴雨、低温、高温等对开花授粉十分不利，会使结实率严重下降；连阴雨、湿害会引起穗发芽；低温、高温、连阴雨等会加剧病虫害的发生，对种子生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。
1.2制种主要的生产风险

目前我县以两系法制种为主，一般从4月中下旬开始播种，6月中旬移栽，8月中下旬始穗，9月中下旬收割。在全生育过程中，遭遇自然灾害危害，都会对种子质量和产量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。其生产风险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花期相遇风险。由于父母本对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反应程度表现不一致，生育前期不良气候可能会影响父母本生长发育进程，导致双亲花期不遇，造成产量严重下降，甚至绝收；二是育性转换风险。在7月下旬至8月上中旬育性敏感期遇到一定程度的低温寡照，会造成不育系育性转换，影响杂交种纯度，严重时导致制种失败；三是抽穗扬花安全风险。在8月中下旬抽穗扬花期的气候条件不适宜，影响授粉，会造成结实率下降；四是病虫害和穗发芽风险。在9月上中旬成熟期遭遇不利气候，容易引发稻粒黑粉病等病虫害的发生和发展，以及穗发芽的产生，对制种质量和产量都有一定的影响。不育系的育性敏感期和抽穗扬花授粉期，是对气候条件要求最为严格，也是制种风险最大、最为关键的2个时期。

2、当前制种保险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
从2011年开始，我县进行杂交水稻制种保险试点，将其纳入高效农业进行保险，对保证产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2013年，杂交水稻制种保险被列为江苏省政策性农业保险，财政给予保险费补贴，通过加强宣传和政府引导推进，种农的保险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种子生产者化解了一些风险，提升了群众的生产信心。通过近年来的制种保险实践，我们发现其中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，保险与种农的保障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，一些问题不容忽视。

2.1保险不能覆盖物化生产成本

目前，我地杂交水稻制种每亩保险金额为最高不超过1000元，参照种子、化肥、农药、灌溉、机耕等直接物化成本，由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。据调查，近年来制种物化成本逐年提高，一般农户正常年份亩平已达1300元左右，除上述成本外，还包括农膜、机械化插秧、机械化收割、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成本，并没有纳入保险直接物化成本之中，现有的保险保额与制种农户实际物化成本支出有一定的差距。同时制种用工多，小户制种雇工每亩还需300元左右，大户还需支出土地流转每亩1000元的费用，生产投入比较大，在遇到灾害年份，种农开展抗灾自救，物化投入进一步增多，化肥、农药、灌溉、排涝成本加大，这些因素在确定保额时应该予以考虑。
2.2约定保险责任范围明显偏窄

现行制种保险条款规定，暴雨、洪水（政府行蓄洪除外），风灾、雹灾，病虫害，6叶期以后至抽穗前旬平均气温高于或低于常年平均气温2℃以上（含）影响父母本生育进程致花期不遇，幼穗分化（约30－35天）四至八期间日均温度低于23.5℃时致母本育性转换形成的自交结实，开花时气温连续3天在23℃以下低温或36℃以上高温致花时不遇，蜡熟期以后连续3天以上（含）降雨影响引起穗上发芽直接造成损失、且穗上发芽率达到5%以上（含）的，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。而对制种期间可能会遇到的其它自然灾害保险责任不够全面，旱灾、寡日照、开花授粉期间连阴雨、高温热害等灾害保险内容有待进一步明确。
2.3事故的绝对免赔率有失公道

保险条款规定，对于暴雨、洪水、风灾、雹灾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，每次事故的绝对免赔率为10%；病虫害及其它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，绝对免赔率为30%。杂交水稻制种受自然灾害危害，引发的后果具有普遍性，只有在大面积制种受到损失的情况下，才启动保险程序。对于个别生产者因田间管理不当等造成损失，属于人为因素，保险人不负责赔偿。由于种子生产的特殊性，加之目前制种保险金额为直接物化成本，而且没有进行全覆盖，保险标的约定的自然灾害、意外事故，难以人为控制，同时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，绝对免赔率高达30%有失公道，投保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。
2.4种子质量保险内容不够明确
杂交水稻制种纯度是前提，只有在保证纯度达到国家规定标准要求的基础上，产出的种子才能用于农业生产。尤其是两系法制种，其母本不育性的表达由细胞核基因和温光生态条件共同控制，只有在特定的温光条件下雄性不育性方能表达完全，制种的纯度才能得到保证，制种产量才有实际意义，一旦出现育性转换，问题严重时生产的种子全部报废，将失去种用价值，给种农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。在现行的保险条款中，制种产量损失是保险赔偿的主要依据，而对质量问题赔偿没有具体明确，有质量问题的制种产量此时已经不能作为保险赔偿的依据。
2.5制种保险损失赔偿标准过低
在制种保险条款中，对制种不同生长期的赔偿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，在移栽成活至分蘖期、拔节期至抽穗期、扬花灌浆期至成熟期遇到灾害，每亩赔偿标准分别为每亩保险金额的40%、70%、100%。制种是一个连续的生产过程，除了干旱等极端的特殊气候无法生产外，绝大多数种农不会放弃田间管理。遇到灾害，生产投入只有增加，不会减少。虽然灾害发生在某一时期，影响在某一生育阶段，但具体表现是在成熟期和种子收割前后，制种产量损失在成熟期才能确定，种子纯度在收割后取样鉴定才有结果，前期是“因”后期“果”，只有在损失确定后，损失达到一定程度才开始理赔，理赔时保额再打折显然不太合理，赔偿标准明显偏低。
3、完善杂交水稻制种保险体系的几点建议
3.1合理分担制种生产风险
探索建立种子生产者、经营者、保险机构风险共担机制，公平、合理分担风险。保险机构保证种农的生产投入不亏本或少亏本；种子企业保证种农的收入少亏损，底线是保证种农当年收入不低于当地农户大田种植粮食收入；在遇到自然灾害的情况下，因田间管理不当造成减产减收，产量和质量低于本地同组合平均水平的损失，应该由种农自己承担。
3.2建立大灾风险分散机制

国务院《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》明确提出“建立政府支持、种子企业参与、商业化运作的种子生产风险分散机制”。通过加大财政保险费补贴力度，提高保险费率，提升保障水平，降低保险机构赔付风险。必要时政府建立种子生产补贴制度，扶持产业的发展，或者设立巨灾风险金，防范特大自然灾害的发生。同时进一步理顺种子企业与基地的关系，强化企业的主人翁意识，切实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。
3.3扩大制种保险责任范围
根据本地的气候特点，扩大保险标的可能遭受自然灾害的约定范围，凡是对制种生产有影响的自然灾害和不利气候因素，尽量纳入保险责任。同时根据本地制种特点，扩大保险标的意外事故约定范围，凡是不安全自然气候条件对制种质量和产量造成一定程度影响，都应该明确赔偿责任，合理规避风险，进一步提高制种生产抗风险的能力。
3.4适当提高保险金额标准
根据本地农户制种生产投入实际，适当提高保险金额标准，确保能覆盖物化生产成本，包括生产自救所需的物化投入，做到制种大户和小户兼顾，合理降低制种风险，切实保护种子生产者的合法权益。
3.5积极引入气象指数保险

目前制种保险方式多为一家一户签保单，受灾后一家一户去查勘、定损、理赔，管理成本很高，逆选择的问题不好解决，道德风险也难以控制。通过对制种关键生育时期的日平均温度、田间相对湿度、光照时数、风速、连阴雨天数等气候条件对制种损害程度指数化处理，确定合理的赔付标准、赔付触发值，一旦达到保单约定起赔点，按照现实天气指数和约定天气指数之间的偏差进行标准统一的赔付。在同一保险风险区划内，所有的投保人以同样的费率购买保险，当灾害发生时获得相同的赔付，额外的损失责任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，显得更加公平合理，可以避免许多矛盾，同时可以提高制种保险的经营效率。
3.6科学确定灾害损失程度
确定灾害损失程度是制种保险赔偿的关键，建立由保险公司牵头，农业、气象、基层保险代理机构相关人员参与的查勘定损工作机制，进一步明确种子质量鉴定机构、方法等内容，科学、公正、合理确定灾害损失。
3.7妥善进行保险赔偿处理

    保险赔偿作为制种保险活动的最后环节，是保险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核心内容。由于制种受气候环境影响大，诱发事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其后果可能是种子质量方面的问题，也可能是制种产量方面的问题，也可能对质量和产量都有影响，在赔偿时应该掌握就高不就低的原则，确保种农得到多一点的损失补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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